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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實施依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二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規定辦理。 

壹、實施依據：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暨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

定辦理。 

1、 配合「職業安全

衛生法」修正相

關文字。 
2、 參照行政院「公

文書橫式書寫數

字使用原則」規

定，有關本計畫

數字書寫比照法

律修正之方式辦

理，統一使用中

文數字。 
貳、實施目的： 

使全校教職員瞭解職業安全衛

生法令及工作上必要之安全衛

生知識，並熟悉緊急應變方

法，減少職業災害發生。 

貳、實施目的： 
使全校教職員瞭解勞工安全衛

生法令及工作上必要之安全衛

生知識，並熟悉緊急應變方

法，減少職業災害發生。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修正相關文字。 

參、訓練種類：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 

參、訓練種類：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三、新進人員「化學品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附表

十四修正訓練課程名

稱，明確說明課程內

容主要以法定危害性

化學品(危險物及有害

物)為主。 

肆、參加對象：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本校在職教師、

助教、行政人員及各系所

助課研究生、實驗室管理

志工學生。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本校新進教

師、助教、行政人員及各

系所助課研究生、實驗室

管理志工學生。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

校實驗場所新進教師、助

肆、參加對象：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本校適用勞工安

全衛生法之在職教師、助

教、相關行政人員及各系

所助課研究生、實驗室管

理志工學生。。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本校適用勞

工安全衛生法之新進教

師、助教、相關行政人員

及各系所助課研究生、實

驗室管理志工學生。 
三、新進人員「化學品安全衛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

法」修正後，本校各

場域已全面適用職業

安全衛生法相關規

定，非僅限實驗室等

場所，故刪除相關適

用條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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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行政人員及各系科助

課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

工學生，於實驗場所需從

事處置、使用化學品（含

危險物、有害物）者，除

需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外，應再接受本

項訓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本校從事適用游

離輻射防護法之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作業之新進或

變更作業教師、助教、相

關行政人員及各系所助課

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

學生。 
五、在職之輻射作業人員「輻

射防護教育訓練」：本校

從事適用游離輻射防護法

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作

業之在職教師、助教及相

關人員。 

生教育訓練」：本校適用

勞工安全衛生法之實驗場

所新進教師、助教、相關

行政人員及各系科助課研

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學

生，於實驗場所需從事處

置、使用化學品（含危險

物、有害物）者，除需接

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外，應再接受本項訓

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本校從事適用游

離輻射防護法之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作業之新進或

變更作業教師、助教、相

關行政人員及各系所助課

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

學生。 
五、在職之輻射作業人員「輻

射防護教育訓練」：本校

從事適用游離輻射防護法

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作

業之在職老師、助教及相

關人員。 
伍、實施地點： 

本校會議室(確實地點另行通

知)。 

伍、實施地點： 
本校會議室(確實地點另行通

知)。 

本點無修正。 

陸、實施時間：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由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

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

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到

校完成報到手續後，由環

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

練時數為三小時。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

環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

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陸、實施時間：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由總務處(環安

組)排定時間實施，訓練

時數為3小時。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到

校完成報到手續後，由總

務處(環安組)排定時間實

施，訓練時數為3小時。 
三、新進人員「化學品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由總務處

(環安組)排定時間實施，

訓練時數為3小時。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由總務處(環安

1. 配合本校組織調

整，修正本中心名

稱。 
2.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中央主管機關名稱

異動，將「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修

正為「核能安全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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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由環安中心排定

時間實施，訓練時數為三

小時。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派赴經核能安全

委員會核可之教育訓練機

構受訓，訓練時數為三小

時。 

組)排定時間實施，訓練

時數為三小時。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派赴經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核可之教育訓

練機構受訓，訓練時數為

3小時。 

柒、課程內容：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

規。 
(二) 緊急事故之應變與處

理。 
(三)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

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

規概要。 
(二) 職業安全衛生衛生概

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三) 作業前、中、後之自

動檢查。 
(四) 標準作業程序。 
(五)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 消防及急救演練常

識。 
(七)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

之安全衛生知識。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

計畫。 
(二)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

示內容及意義。 
(三)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特

性。 
(四)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使

用、存放、處理及棄

置等安全操作程序。 
(五) 緊急應變程序。 

柒、課程內容：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規。 
(二) 、緊急事故之應變與

處理。 
(三)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

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規概要。 
(二) 、勞工安全衛生衛生

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 
(三) 、作業前、中、後之

自動檢查。 
(四) 、標準作業程序。 
(五) 、緊急事故應變處

理。 
(六) 、消防及急救演練常

識。 
(七)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

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三、新進人員「化學品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一)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

識計畫。 
(二)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

標示內容及意義。 
(三)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

特性。 
(四)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

使用、存放、處理及

棄置等安全操作程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之附

表十四「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課

程、時數」修正第

二項部分課程內

容。 
2.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十條規定，將

「物質安全資料

表」修正為「安全

資料表」。 
3. 修正基於教學需要

在合格人員指導下

從事操作輻射設備

之新進人員，應接

受訓練之法源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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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全資料表之存放、

取得方式。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施行細則」：依「放

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

法」第三條規定內容辦

理。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

定內容辦理。 

序。 
(五) 、緊急應變程序。 
(六) 、物質安全資料表之

存放、取得方式。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

定內容辦理。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

定內容辦理。 
捌、辦理方式：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

教材，訓練師資由環安中

心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擔

任。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

編製教材，訓練師資由環

安中心擔任。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

環安中心編製教材，訓練

師資由環安中心擔任。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

教材，訓練師資由機械系

擔任。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由環安中心洽商

經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可之

教育訓練機構後，配合其

開課時間辦理。 

捌、辦理方式：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由總務處(環安

組)編製教材，訓練師資

由總務處(環安組)聘請校

內外專家學者擔任。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由總務處(環
安組)編製教材，訓練師

資由總務處(環安組)擔
任。 

三、新進人員「化學品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由總務處

(環安組)編製教材，訓練

師資由總務處(環安組)擔
任。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由總務處(環安

組)編製教材，訓練師資

由機械系擔任。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由總務處(環安

組)洽商經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核可之教育訓練機

構後。配合其開課時間辦

理。 

1. 配合本校組織調

整，修正本中心名

稱。 
2.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中央主管機關名稱

異動，將「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修

正為「核能安全委

員會」。 

玖、其他規定： 
一、由環安中心依訓練種類及

項目，通知相關實驗場所

作業之老師、助教及相關

人員參訓。 
二、參訓人員應準時到課，並

玖、其他規定： 
一、由總務處(環安組)依訓練

種類及項目，通知相關實

驗場所作業之老師、助教

及相關人員參訓。 
二、參訓人員應準時到課，並

配合本校組織調整，

修正本中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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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簽到表內簽到，無故未

到課或未簽到者，列入平

時考核紀錄。 
三、本計畫所需之講師鐘點

費，由環安中心業務費項

下支應。 
四、本計畫未規定事項，適用

相關法令規定。 
五、參訓人員具公務人員身分

者，由環安中心協助申請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

錄。 
六、參訓人員具教師身分者，

由環安中心協助申請教師

成長活動時數認證登錄。 

於簽到表內簽到，無故未

到課或未簽到者，列入平

時考核紀錄。 
三、本計畫所需之講師鐘點

費，由總務處(環安組)業
務費項下支應。 

四、本計畫未規定事項，適用

相關法令規定。 
五、參訓人員具公務人員身分

者，由總務處(環安組)辦
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登錄。 
六、參訓人員具具教師身分

者，由總務處(環安組)辦
理教師成長活動時數認證

登錄。 
拾、本計畫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頒布實施。 

拾、本計畫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頒布實施。 

本點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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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本校98年第4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本校99年2月22日(99)勤益科大總字第0991200064號函頒 

本校112年第3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本校113年1月18日勤益科大環字第1134400008號函頒 

壹、 實施依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二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辦理。 

貳、 實施目的： 
使全校教職員瞭解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工作上必要之安全衛生知識，並熟悉緊急

應變方法，減少職業災害發生。 

參、 訓練種類：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肆、 參加對象： 
一、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校在職教師、助教、行政人員及各系所

助課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學生。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校新進教師、助教、行政人員及各

系所助課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學生。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校實驗場所新進教師、助

教、行政人員及各系科助課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學生，於實驗場所需從

事處置、使用化學品（含危險物、有害物）者，除需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外，應再接受本項訓練。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本校從事適用游離輻射防護法之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作業之新進或變更作業教師、助教、相關行政人員及各系所助課

研究生、實驗室管理志工學生。 
五、在職之輻射作業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本校從事適用游離輻射防護法

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作業之在職教師、助教及相關人員。 

伍、 實施地點： 
本校會議室(確實地點另行通知)。 

陸、 實施時間： 
一、 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

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二、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到校完成報到手續後，由環

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三、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

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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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練時數為三

小時。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派赴經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可之教育訓練機

構受訓，訓練時數為三小時。 

柒、 課程內容： 
一、 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 
(二) 緊急事故之應變與處理。 
(三)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 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 職業安全衛生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 標準作業程序。 
(五)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 消防及急救演練常識。 
(七)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三、 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計畫。 
(二)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內容及意義。 
(三)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特性。 
(四)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使用、存放、處理及棄置等安全操作程序。 
(五) 緊急應變程序。 
(六) 安全資料表之存放、取得方式。 

四、 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施行細則」：依「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內容辦理。 
五、 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

定內容辦理。 

捌、 辦理方式： 
一、 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教材，訓練師資由環安中

心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 
二、 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教材，訓練師資由環

安中心擔任。 
三、 新進人員「危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教材，訓練

師資由環安中心擔任。 
四、新進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編製教材，訓練師資由機械系

擔任。 
五、在職人員「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由環安中心洽商經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可之

教育訓練機構後，配合其開課時間辦理。 

玖、 其他規定： 
一、 由環安中心依訓練種類及項目，通知相關實驗場所作業之老師、助教及相關

人員參訓。 
二、參訓人員應準時到課，並於簽到表內簽到，無故未到課或未簽到者，列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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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考核紀錄。 
三、本計畫所需之講師鐘點費，由環安中心業務費項下支應。 
四、本計畫未規定事項，適用相關法令規定。 
五、參訓人員具公務人員身分者，由環安中心協助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

錄。 
六、參訓人員具教師身分者，由環安中心協助申請教師成長活動時數認證登錄。 

拾、本計畫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頒布實施。 

 
 


